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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徐家庄中心学校生活饮用水突发污染事故应急处理预案

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指导精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，加强学生饮水卫生，增强学校疾病预防与控制意识，预防饮用水突发事故的发生，保障师生身体健康，结合我校的实际，特制定饮用水突发事故应急处理预案。

一、组织机构
1、成立生活饮用水突发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安全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傅怀佳  
副组长：左效平  周新丰  孙欣
成  员：董学敏  刘成波  崔宝成  黄平吉  宋志恒
2、成立生活饮用水突发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安全工作小组：

组  长：孙欣
副组长：刘成波  黄平吉   

成 员： 李家庆  崔宝卫   公波  李军东及各班主任
二、事故防范制度

1、成立预防及应急处理小组，明确分工，实行组长校长负责制。副组长每学期应至少召开一次组员会议，安排落实各项工作。在学期中要定期检查监督各部门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
2、重视宣传教育

（1）应普及卫生知识，利用黑板报、广播、墙报等各种形式做好饮食饮水卫生及食品卫生的宣传，正确认识，做好防范。

（2）组织机构内的各组员应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根据学校食堂的卫生要求，依法对食堂进行卫生监督。

3、卫生室落实监控制度

（1）每年检查供水单位的卫生许可证，检查供水工作人员的健康证，督促有关人员持证上岗。做到无关人员不得进入食堂，同时要加强饮水从业人员的管理，做到每年一次体检。

（2）严格消毒制度，监督对食堂、餐厅、餐具、保洁橱、饮水机等定期严格消毒、并有记录。

（3）班主任每天要认真做好学生的晨检工作，发现学生身体不适或异常及时反馈卫生室，并与家长取得联系。如发现发热病人及时隔离，并与班主任、家长联系送医院就诊。

 三、事故应急处理方案

 1、出现个别传染病例或疑似病例的，短时间内出现发热、咳嗽、腹泻等不明病因的群体症状，急骤增多的三人以上同时出现相同病情，卫生室及时向副组长汇报，并要求班主任通知家长带孩子立即就诊，并按相关消毒制度做好消毒工作。

2、发现多人以上疑似饮用水污染中毒事件立即停止供水，组长第一时间向教育局报告，然后报卫生监督所，把危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。

3、学校在疾控中心的指导下，对发病学生(包括与发病学生有密切接触的师生)采取隔离措施。严格实行患病学生休学制度。学生病愈后方可复学，并视不同病因进行跟踪随访。

4、保留饮用水导致中毒的水和现场，并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查，按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。

5、落实有关措施，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用水。副组长负责善后工作处理。如果为群体事故，要协助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

四、其他

1、发生事故后，副组长应及时向组长汇报，不迟报瞒报。

2、对未能尽责而发生责任事故的有关人员，学校将给予批评教育和酌情给予相应的处罚。

五、信息报告制度     
1、设立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，及时向教育和体育局报告事故的准确信息，同时密切关注有关的信息动向。事故信息接报程序：教师、学生--值班负责人--校长--主管行政部门、家长、公安、应救等部门    

2、 事故发生后，向上级主管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报告信息留程：校长—学区--教体局； 报告内容：事故发生时间、地点、种类以及财产损失、人员伤亡等情况。   

六、应急处置程序  

发生突发事故应按以下步骤处置：
（一）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学校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及有关部门，负责组织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。通过对突发事件调查、现场勘验，采取控制措施等，对事件的危害程度做出初步评估。
（二）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在进行事件调查和现场处理的同时，学校应当在第一时间将突发事件所致的伤亡人员送往就近医院或向120急救中心求助。受伤人员较多、情况比较复杂时，应同时向110求助。
（三）突发事件发生后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应组织人员立即保护现场，采取疏散、隔离等措施，加强学生管理，并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确保学生心态和情绪稳定。
（四）突发事件发生后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需要，可以采取中止活动、疏散等措施，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事件情况以及采取的应急措施。
（五）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在首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下，应及时与涉及事件的学生家长、教师家属联系，告知事件原因、处理办法和可能的结果。   
七、后期处置，协同各部门采取措施恢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，协同各主管部门处理善后工作，进行应急救援能力评估，重新修订应急预案。制定完善应急与演练的计划、方式和要求。   
八、责任与奖罚 ，突发性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，强化工作责任制，强化行政负责制，各小组要明确职责责任，应熟悉相关业务情况，在事故处理中，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，对事故危害进行科学监测，制定科学救护措施，实施正确的处理办法，对事故情况进行调查处理。对于由于工作不力，措施不到位，没尽到责任而导致发生重大安全卫生事故或重大财产损失，形成一定影响的，要实行考核评优选先一票否决制，情节严重者将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。
